
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公　　告

第３９号

«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‹河南省人口与

计划生育条例›等八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»已经河南省第十三届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审议

通过,现予公布,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
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２０２０年６月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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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

«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» 等八部

地方性法规的决定

(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)

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:

一、对 «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»作出修改

１将第十五条修改为:“提倡一对夫妻 (含再婚夫妻)生育

两个子女.

“已生育两个子女,有子女经鉴定为非遗传性病残儿,不能

成长为正常劳动力,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夫妻,经批准后可

以再生育一个子女.”

２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:“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每多生育一

个子女,分别按照发现违法行为时男方和女方户籍所在地县

(市、区)上一年度城镇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

收社会抚养费.”

二、对 «河南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›

办法»作出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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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将第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: “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,

届满时应当及时举行换届选举,村民委员会任期自选举产生之日

起,到新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结果公布之日止.村民委员会成员

可以连选连任.”

三、对 «河南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

法›办法»作出修改

４将第九条第四款修改为:“居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,其

成员可以连选连任.居民委员会成员缺额时,应当及时补选.”

四、对 «河南省爱国卫生条例»作出修改

５将第一条修改为:“为了保障人民健康,践行大卫生、大

健康理念,动员全社会力量,预防控制重大疾病,进一步提高社

会卫生健康综合治理水平,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

设,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,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本条例.”

６将第九条第四项修改为: “动员全社会参加爱国卫生活

动,开展健康城市、健康村镇以及健康社区、健康单位、健康家

庭等健康 ‘细胞’工程建设,开展创建卫生城镇、卫生单位活

动,推动农村改水、改厕、环境卫生治理与除害防病工作;”

７将第十六条修改为:“加强控制吸烟、吸烟有害健康宣传

教育,倡导健康生活方式.

“城市市区公共场所、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和公共交通工具

内禁止吸烟 (含电子烟).禁止吸烟场所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

烟标识.全面推行无烟机关、无烟单位建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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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禁止发布烟草广告,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 (含电

子烟).”

五、对 «河南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›办法»

作出修改

８将第三条修改为:“人民防空是国防的组成部分,是社会

公益事业的重要内容,实行长期准备、重点建设、平战结合的方

针,贯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、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原则,实现

战时防空、平时服务、应急支援.”

９将第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,内容为:“任何单位和

个人无权批准减免应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,或者降低防空地下

室防护标准.”

１０将第十三条修改为: “防空地下室由建设单位修建,纳

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.防空地下室必须与地面建筑同步规划、同

步设计、同步建设、同步竣工验收.

“防空地下室必须由具有相应设计资格的单位设计.

“防空地下室验收合格后,建设单位应当将有关资料报住房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.

“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合格的,方可交付使用;未经验收或

者验收不合格的,不得交付使用.”

１１将第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,内容为: “除国家规

定的易地建设费减免项目外,任何部门或者个人不得批准免缴、

减缴易地建设费.”
—４—



六、对 «河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»作出修改

１２将第十七条修改为: “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

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管理,提高雷电灾害监测预报水平.”

１３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,内容为:“各类建 (构)筑物、

场所和设施安装雷电防护装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防雷标准的规

定.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 (构)筑物、场所和设施的雷电防护装

置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.

“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工程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、施工,

可以由取得相应建设、公路、水路、铁路、民航、水利、电力、

核电、通信等专业工程设计、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.

“油库、气库、弹药库、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、石化等易

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,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、旅游景点或者投

入使用的建 (构)筑物、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

所,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、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

大型项目,其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由县级以上气

象主管机构负责.未经设计审核或者设计审核不合格的,不得施

工;未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,不得交付使用.

“房屋建筑、市政基础设施、公路、水路、铁路、民航、水

利、电力、核电、通信等建设工程的主管部门,负责相应领域内

建设工程的防雷管理.”

七、对 «河南省黄河工程管理条例»作出修改

１４将第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: “禁止向河道内倾倒工业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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渣、城市垃圾和其他废弃物,已倾倒的,由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

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处理.”

八、对 «河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»作出修改

１５删去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.

１６增加一款作为第四十七条第二款,内容为: “建设单位

未取得施工许可证,擅自施工的,责令停止施工,限期改正,处

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.”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
上述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决定作出相应修改,重新公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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